2020年度乐山市市中区总工会
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人员经费项目）

1、 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2020年区总工会预算人员经费项目支出绩效申报1个，预算资金13.43万元。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困难职工帮扶，原市属企业移交市中区劳模生活补助，市中区劳模生活补助等支出。
（二）项目实施情况。
1.春节送温暖慰问金按照1000元/人的标准，由县级领导现金慰问。
2.金秋助学资金按照应届一本生2000元/人，应届二本和往届在读生1000元/人，高中生和职高生1000元/人的标准，由区总工会统一银行转账发放。
3.劳模生活补助由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按月制定拨款报告，区总工会根据拨款报告金额转账至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账户，再由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转账至各劳模银行卡。
（三）资金投入情况。2020年项目预算绩效申报资金13.43万元，区财政局批复资金13.43万元。主要用于金秋助学，送温暖，原市属企业移交市中区劳模生活补助，市中区劳模生活补助等支出。
（四）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帮扶困难职工90余人，劳模生活补助20余人，使广大困难职工、劳模切实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和帮扶，起到了拾遗补缺、救急济困的作用，受到职工群众拥护和社会好评。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组织情况。区总工会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具体负责绩效评价工作，形成综合报告。
（二）评价指标体系。严格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对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三）评价方法。项目绩效评价原则是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绩效导向、科学评估、规范有效，主要通过绩效评价方法中的因素分析法进行评价。
（四）评价标准。评价从项目的完成率、完成时效、项目质量、数量、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 
三、综合评价结论
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实际支出与项目规定的用途一致，资金使用做到公开、公平，按程序上报和审批。严格遵守财务制度，无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行为，采取银行转账方式，确保资金使用安全。综合评分为100分。
四、绩效评价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该项目决策主要依据市中区财政局《关于编制部门2020-2022年支出规划和2020年部门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乐中财政与〔2019〕35号）、《关于印发<乐山市市中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乐中财政监〔2020〕10号）、《关于印发<乐山市中区区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乐中财政监〔2020〕11号）。
区总工会认真规划和制定 2020年项目预算申请并已批复，项目资金已全部下达，按计划及时认真实施项目。
（二）项目管理情况
明确了项目实施范围为困难职工、原市属企业移交市中区劳模、市中区劳模，安排了工作人员负责监督工作，对资金使用进行指导服务，加强了项目监督管理，项目资金按照规定要求使用，做到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了对项目资金的管理，确保项目的使用绩效。
（三）项目产出情况
2020年劳模补助费和困难职工帮扶费已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慰问的方式发放到位，执行有效且及时，资金无截留、无挪用。 
（四）项目效益情况。
从近年情况来看，市中区总工会推广实施人员经费项目反响良好，专项资金严格按照要求管理、分配、使用，起到了拾遗补缺、救急济困的作用，受到职工群众拥护和社会好评。
五、存在主要问题
通过自查和自我评估，区总工会项目资金管理能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但预算编制不够精细化，还需进一步加强。
六、相关措施建议
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加强项目经费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强化确保资金及时、准确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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